九十四年全面換發國民身分證委託書

茲因□工作忙碌　□行動不便　□其他（請註明原因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），無法親自申請九十四年換發國民身分證事，特委託          持本人之國民身分證、相片及本委託書，代為辦理。
委託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簽名或蓋章）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戶籍地址：　　縣市　　鄉鎮市區　　村里　　鄰　　街路
　段　巷　弄　號　樓之　
連絡電話：（　　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委託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簽名或蓋章）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戶籍地址：　　縣市　　鄉鎮市區　　村里　　鄰　　街路
　段　巷　弄　號　樓之　
連絡電話：（　　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委託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簽名或蓋章）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戶籍地址：　　縣市　　鄉鎮市區　　村里　　鄰　　街路
　段　巷　弄　號　樓之　
連絡電話：（　　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※受委託人：　　　　　　（簽名或蓋章）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戶籍地址：　　縣市　　鄉鎮市區　　村里　　鄰　　街路
　段　巷　弄　號　樓之　
連絡電話：（　　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說明：

一、新式國民身分證必須親自領取，不可委託。
二、當事人委託他人申請換發新式國民身分證，其行為效果直接歸於本人；請慎選受委託人，維護個人權益。

三、同一戶內換發新式國民身分證者，得共同使用同一張委託書。

四、受委託人應攜帶個人印章（可簽名）、國民身分證或身分證明文件。

五、國民身分證遺失、毀損或相片糢糊，無法核對人貌者，不得委託。

六、未滿14歲已領有國民身分證申請換領新證者，應由法定代理人（父母共同或監護人）辦理（如法定代理人之一方，無法申請時，可出具同意書或委託書，由另一方代為申請）。

七、本委託書已登載於內政部網站：http://www.ris.gov.tw，如不敷使用，請自行下載或另行影印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